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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修正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八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32301 號  

第三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前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於本條例施行後，不得

超過依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教職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

計算，任職滿十五年者，替代率為百分之四十五，其後每增加一年，替代率

增給百分之一點五，最高增至三十五年，為百分之七十五。自第三十六年

起，每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零點五，最高增至四十年止。未滿一年之

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教職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

各年度替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

與兼領月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條例施行前退休生效者，應按本條例施行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

規定重新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

薪之調整重新計算。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後退休生效

者，一律以附表三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認定之；附表三有關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一月一日以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之部分，不適用之。 

第三十八條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生效者之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依替代率上限

計算之金額。 

前項替代率應依退休教職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定替代率

計算；任職滿十五年至第四十年者，照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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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替代率之上限，依退休教職員審定之退休年資，照附表三所列

各年度替代率認定。 

前三項所定替代率，於選擇兼領月退休金者，各依其兼領一次退休金

與兼領月退休金比率計算。 

本條例施行後退休生效者，應按退休生效時之待遇標準，依前四項

規定計算每月退休所得；經審定後，不再隨在職同等級人員本（年功）薪

之調整重新計算。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修正公布前或後退休生效

者，一律以附表三所定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一百十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認定之；附表三有關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一月一日以後，逐年下降所得替代率之部分，不適用之。 

第六十七條  教職員退休後所領月退休金，或遺族所領之月撫卹金或遺屬年金給付

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百分之五時，

應依該成長率調整之；或至少每四年應予檢討，適當調整，但成長率為零

或負數時，不予調整；其相關執行規定，於本條例施行細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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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書函
地址：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承辦人：陳偵文
電話：04-37061545
電子信箱：e-p256@mail.k12ea.gov.tw

受文者：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4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1500124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教育部 書函 (A09030000E_1150012417_senddoc1_1_Attach1.pdf)

主旨：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37條、第38條及

第67條修正後，後續執行事項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教育部115年2月2日臺教人(四)字第1154200234號書函辦

理，並檢附原書函影本1份。

二、本署115年1月6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50001098號函所載相關

作業系統調整時程推估約需半年一節，為利114年12月27日

以前已經審定之退休人員瞭解相關作業方式及期程，請貴

校以適當方式使退休人員瞭解知悉。

正本：各國立國民小學、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檔　　號:
保存年限:


